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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專門職業資格專業證照之建構 

大法官釋字第655號 
────────────────────────────────── 
【實務選擇題】 

 

憲法所規定的考試，除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考試以外，尚包括下列何者？ 
(A) 專門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 
(B) 公職人員候選人之檢覆。 
(C) 檢定考試。 
(D) 特種考試。 
答案：A 
 

 

【裁判要旨】 

記帳士法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增訂第2條第2項規定：「依本法第三

十五條規定領有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登錄執業證明書者，得換領記帳士證書，

並充任記帳士。」（下稱系爭規定）而該法第35條第1項係規定：「本法施行前已

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本法施行之

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則系爭規定使未經考試及格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得逕以登錄換照之方式，取

得與經依法考選為記帳士者相同之資格。惟未經考試及格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

人，其專業知識未經依法考試認定，卻同以記帳士之資格、名義執行業務，不惟

消費者無從辨識其差異，致難以確保其權益，且對於經考試及格取得記帳士資格

者，亦欠公允，顯與憲法第86條第2款規定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力。 

記帳士法第35條雖與系爭規定相關，惟並非本件聲請解釋之客體，且與系爭

規定是否合憲之審查得分別為之。上開第35條關於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

者，得登錄繼續執業之規定，不在本件解釋之範圍，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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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速覽】 

一、應考試與服公職權 
憲法第18條規定應考試與服公職權。所謂服公職權是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

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的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釋字第614號
解釋）。依據釋字第546號解釋，應考試與服公職權是兩個不同之權利，只是有

時會發生重疊，不必作連貫解釋，故經考試及格的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雖取得執

業資格，但不一定必然從事公職。 
一般認為，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除了作為防禦權之保護法益外，尚有制度性

保障之保護法益，國家應致力於建立公平合理之考試制度，並保障公務員身分地

位以及使其充分發揮服務能力之文官體制。釋字第491號解釋即指出：「憲法第1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

圍不惟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平等權，國家應制定有關任用、銓敘、紀律、退休

及撫卹等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法律，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

為。」而李惠宗老師認為，考試制度是以客觀銓定人才為目的，主管考試機關就

該制度有形成之權力，人民對考試制度不滿並無主觀相對應的訴訟類型向法院請

求之權利，在此人民毋寧只享有機會自由。 
因專技人員之職業關乎國民健康、社會安全、法治建設、產業發展與國家

競爭力，任何人欲取得專技資格須通過測驗考試，因而其選擇職業自由即受到

限制。董保城老師認為將所謂應考試權列為基本權，能量仍嫌不足，宜重新定位

考試權之性質，就考試權內涵來說，包括准予參與考試、考試程序之公平性等，

毋寧就是選擇職業自由與考試機會平等權。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專技人員之界定於釋字第453號解釋（其認為：「憲法第86條第2款所稱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

或技能，而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

密切關係者而言。」）以及釋字第655號解釋（其指出：「憲法第86條第2款規

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基於上開規定，

專門職業人員須經考試院依法辦理考選始取得執業資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第2條亦明定：「本法所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依法規應經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人員；其考試種類，由考試院定之。」又處理商業會計

事務之人員，依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2項規定，指從事商業會計事項之辨認、衡

量、記載、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之人員，必須具備一定之會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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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與經驗，始能辦理，係屬專門職業人員之一種」）皆有明述，大法官並

分別論定「商業會計記帳人」與「記帳士」為憲法第86條所稱之專技人員，如

此係取代立法者作成政策決定，忽略框架性憲法規範特質，亦與適當功能分配

秩序之憲法解釋原則不符。董保城老師認為，作為考試權守護機關的考試院為了

確保考試權不被其他關係院部會，特別是行政院部會所侵蝕，應提出何種職業活

動始屬憲法第86條第2項專技資格之判斷基準，在確保人民選擇職業自由權之下，
建構一完整之自由考試權。 

【考題解析】 

參照憲法第86條。 

【相關法條】 

憲法第18條、第86條 

 
 
 
 
 
 
 
 
 
 
 
 
 
 
 
 
 
 
 


